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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

 

 

苏州市关于全市范围内统一使用 
江苏省健康码——“苏康码”的通告 

（苏州市疫情防控第 18号通告） 

 

根据省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，结合疫情防控

工作需要，我市将于 7 月 24 日零时起在全市范围内统一使用江

苏省健康码——“苏康码”。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 

一、已申领取得“苏城码”的本市户籍人员、流动人员、

港澳台同胞无需重新注册申领“苏康码”，可在“苏城码”APP、

支付宝“健康码”、苏州公安微警务“苏城通”直接调用“苏康

码”。 

二、需新申请“苏康码”的人员可以通过扫描指定二维码，

或登录江苏政务服务 APP，点击“防疫专区”或搜索“苏康码”；

支付宝 APP搜索“江苏政务服务”点击进入，或登录“苏城码”

APP点击“出示苏康码”模块注册申领。 

三、外籍人士自愿通过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申领“防疫健康

信息码”，便利出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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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原通过代申领方式取得“苏城码”电子健康码及实体

卡的人员，需通过“苏康码”添加家庭成员信息，取得“苏康码”

附属卡，请打印后随身携带。 

五、“苏城码”APP 保留电子身份认证功能，为全市政务服

务提供可靠身份认证，更好地服务企业群众和经济社会发展。 

如有疑问，请咨询 12345。 

 

需新申领江苏省健康码——“苏康码”的人员请扫码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：全市范围内统一使用江苏省健康码——“苏康码” 

问题解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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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全市范围内统一使用 
江苏省健康码——“苏康码”问题解答 

 

一、为什么要统一使用江苏省健康码——“苏康码”？ 

答：统一使用江苏省健康码——“苏康码”，是省委省政

府贯彻落实国家精准化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要求，进一步规范全

省疫情防控码管理，便利省内人员跨省跨市有序流动的重要措施，

通过“苏康码”实现全省“一码通行”，既方便群众生产生活，

又更好实现精准防控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

二、我市统一使用“苏康码”后，原苏州市健康码“苏城

码”还能使用吗？ 

答：全市统一使用“苏康码”后，原“苏城码”包括“苏

城码”实体卡均不再具备健康通行凭证作用，但保留“苏城码”

APP 电子身份认证功能，为全市政务服务提供可靠身份认证，更

好地服务企业群众和经济社会发展。 

三、原先申请过“苏城码”的人员是否需要重新注册申请

“苏康码”？ 

答：已申领取得“苏城码”的本市户籍人员、流动人员、

港澳台同胞无需注册申领“苏康码”，系统会将“苏城码”自动

转化为“苏康码”，上述人员可通过“苏城码”APP、支付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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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健康码”、苏州公安微警务“苏城通”直接调用“苏康码”出

示通行。但因手机号更换等原因无法直接调用的，则需重新申领

“苏康码”。 

目前“苏康码”不支持外籍人士申领，在苏外籍人士自愿

通过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申领“防疫健康信息码”，便利出行。 

四、“苏康码”如何注册申领？ 

答：新注册申领可以通过三种渠道申请获取：一是通过江

苏政务服务 APP，点击“防疫专区”或搜索“苏康码”，进入

“苏康码”服务。未经过江苏政务服务网实名认证的用户，点击

后会跳转到实名认证流程进行认证，认证后继续申报获取“苏康

码”。二是通过江苏政务服务支付宝小程序，点击“防疫专区”

或搜索“苏康码”，进入“苏康码”服务；或者在支付宝首页搜

索“苏康码”。未经过江苏政务服务网实名认证的用户，点击后

会跳转到实名认证流程进行认证，认证后继续申报获取“苏康

码”。三是通过“苏城码”APP，经实名认证后，点击“出示苏

康码”，进入“苏康码”申报流程。 

五、老人、儿童如何申领“苏康码”？ 

答：老人、儿童等没有自行条件申领“苏康码”电子码的，

可通过家人的“苏康码”中“增加家庭成员”进行代申领,获得

“苏康码”附属卡，一张主卡最多可以绑定 4张附属卡，附属卡

可打印后随身携带，在规定期限、范围内有效。 

六、没有条件申领“苏康码”主附卡的老人、儿童等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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怎么办？ 

答：对没有条件申领“苏康码”主卡且无法申领电子“苏

康码”附属卡的人员，可向所在社区居委会或入苏通道申请纸质

《健康状况申报卡》。 

七、对“苏康码”有其它疑问，如何咨询？ 

答：可拨打 12345咨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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